
104學年度第2學期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 6月20日(星期一)下午2點50分

地點：行政大樓3樓第3會議室

主席：蘇主任委員武昌                           記錄：黃小又

一、主席致詞：已達開會人數，請業務單位作業務報告。

二、業務報告：本校助學功德金至105年 05月累計捐款金額15,761,967元，補助人次128人，計支出 3,253,865

元(不含教授/個人與公司認養)，可用餘額2,508,102元(1千萬定存中)，補助名冊如附件1。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關於國立中興大學助學功德金審查原則修訂案，請審查。

說  明：依104學年度第1學期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修訂書籍費與雜費補助標

準，修訂條文對照表與原審查原則及會議紀錄如附件2-1及 2-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關於104學年度第2學期永豐銀行捐贈獎助學金案，請審查。

說  明：本次申請學生共14名，本獎學金名額為1萬元10名，初審合格有13名，不合格有1名，不合格原

因為已領其他獎助學金，名單如附件3。

決  議：除里長清寒證明學生1名優先獲獎外，其餘以學業成績前9名者獲獎，名單如附件3排序1至10號。

提案三：關於104學年度第2學期中華西密佛教正心國際文化協會慈善公益獎助學金案，請審查。

說  明：本次申請學生共17名，本獎學金名額為1萬元1名與5千元2名，初審合格有5名，不合格有12

名，不合格原因為已領其他獎助學金，名單如附件4。

決  議：除已獲得永豐銀行獎學金蔡○璇刪除外，以低收證明學生游○帆獲得1萬元，其餘2名以所得較低

陸○卉與黃○儀各獲得5千元。

提案四：關於104學年度第2學期員生消費合作社捐贈獎助學金案，請審查。

說  明：

        一、本次申請學生共147名，本獎學金名額為1萬元10名，初審合格有124名，不合格有23 

            名，不合格原因為已領其他獎助學金，名單如附件5。

        二、(中)低收證明由鄉鎮區公所核發，清寒證明由村里長核發，擬以(中)低收學生優先獲獎。

決  議：除低收證明學生1名優先獲獎外，其餘以中低收證明裡學業成績前9名者獲獎，名單如附件5排序

1至10號。

提案五：關於104學年度第2學期國立中興大學助學功德金案，請審查。

說  明：本學期助學功德金申請學生共10名，審查辦法、審查原則與審查名單如附件6-1、2-1、6-2。

決  議：

一、請生輔組收件時，輔導申請者填寫更符合實際所需之申請金額，另財產與所得偏高者，請了解實際

狀況。

二、審核不核給名單：林○婷(在職班不符申請資格)。

三、助學功德金以幫助同學完成學業為目的，應屆畢業生今年8月(含)前畢業者不核發，延畢或錄取本

校碩士班者，請生輔組管制105學年第1學期有註冊者於9月開始核撥，未註冊者不核給：范○

傑1萬9千元、葉○廷9千元、姚○雅1萬9千元、林○丞2萬1千元、楊○安1萬4千元。

四、審核核給名單：曾○綸1萬3千元、張○樺1萬7千元、李○貞3萬元(刪除林劉金珠獎學金獲獎資

格)、潘○璇1萬9千元。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3點半)



國立中興大學助學功德金審查原則

 98.3.18 第 34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6.11 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5.06.15 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興大學助學功德金審查原則，依據本校「助學功德金設置辦法」訂定。

二、本助學功德金申請程序，由各類輔導人員或導師推薦，經過系、院核備後，逕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辦理。申請助學功德金者宜先辦理就學貸款，若生活費用有不足者，得申請本助學功德金。若因特

殊經濟原因導致無法辦理就學貸款，而有提出相關說明者，亦得以申請本助學功德金。

三、本助學功德金以補助大學生、碩士生一、二年級及博士生一年級為原則。

四、本助學金由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核，原則上每學期開會一次，若有特

殊案件可隨時召開。補助以學期為單位，按月核發。

五、每學年最高補助額度為：全額學雜費，住宿費 4 萬元，膳食費 4 萬元，書籍費      1      萬元，雜費      1      萬元。

六、本原則經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